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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佛
說
無
量
壽
經
》  

補
充
講
表  

◎
附
表
十
九
： 

○
八
功
德
水 

一
、
澄
清
：
澄
明
清
淨
，
異
此
方
渾
濁
。 

二
、
清
冷
：
隨
眾
生
意
調
和
冷
暖
，
異
此
方
寒
熱
，
不
能
適
意
。 

三
、
甘
美
：
味
道
清
涼
甘
美
，
異
此
方
鹹
淡
劣
味
。 

四
、
輕
軟
：
輕
揚
柔
軟
。
《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》
云
：「
流
注
花
間
，
尋
樹
上
下
。
」
異
此
方
沉
重
，
此
土
水
質
硬
重
，

易
沉
物
，
易
傷
人
。 

五
、
潤
澤
：
異
此
方
縮
腐
褪
色
。
水
能
滋
潤
身
體
，
不
似
此
界
多
則
泛
濫
，
少
則
枯
竭
。「
縮
」
減
少
。「
腐
」
變
壞
。

六
、
安
和
：
安
定
溫
和
，
異
此
方
急
暴
。 

七
、
除
饑
渴
：
異
此
方
生
冷
，
易
生
疾
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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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長
養
諸
根
：
彼
土
之
水
，
飲
用
或
沐
浴
，
能
長
養
眼
、
耳
、
鼻
、
舌
、
身
、
意
諸
根
，
令
開
神
悅
體
，
蕩
除
心

垢
，
增
長
道
業
。
異
此
方
損
壞
諸
根
及
沴
戾
增
病
沒
溺
等
。
即
此
界
之
水
暴
戾
增
病
、
溺
人
、
損

壞
諸
根
。
《
稱
讚
淨
土
佛
攝
受
經
》
云
：「
八
者
，
飲
已
，
定
能
長
養
諸
根
四
大
，
增
益
種
種
殊
勝

善
根
。
」 

○
佛
十
力
：
糅
合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卷
二
十
四 

︵
一
︶
知
是
處
非
處
智
力
，
︵
二
︶
知
業
報
智
力
，
︵
三
︶
知
禪
定
解
脫
三
昧
淨
垢
分
別
智
力
，
即
知
靜
慮

等
至
智
力
。
︵
四
︶
知
眾
生
上
下
根
智
力
，
︵
五
︶
知
眾
生
種
種
欲
智
力
，
︵
六
︶
知
性
智
力
，
即
知
種
種

界
智
力
︵
七
︶
知
一
切
處
道
智
力
，
︵
八
︶
知
宿
命
智
力
，
即
知
宿
住
隨
念
智
力
。
︵
九
︶
知
生
死
智
力
，

即
知
天
眼
無
礙
智
力
。
︵
十
︶
知
漏
盡
智
力
。 

○
佛
四
無
畏 
 
 
  

 
 

一
、
一
切
智
無
所
畏
，
二
、
漏
盡
無
所
畏
， 

三
、
說
障
道
無
所
畏
，
四
、
說
盡
苦
道
無
所
畏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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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
佛
之
十
八
不
共
法
：
即
十
八
種
不
共
通
之
法
，
就
是
佛
不
共
通
於
三
乘
，
菩
薩
或
少
分
有
，
究
竟
不
能
共
。 

此
十
八
種
功
德
法
，
出
自
《
摩
訶
般
若
波
羅
蜜
經
》
卷
五
《
廣
乘
品
》
： 

一
、
諸
佛
身
無
失
，
二
、
口
無
失
，
三
、
念
無
失
，
四
、
無
異
想
，
五
、
無
不
定
心
， 

六
、
無
不
知
己
捨
心
，
七
、
欲
無
減
，
八
、
精
進
無
減
，
九
、
念
無
減
，
十
、
慧
無
減
， 

十
一
、
解
脫
無
減
，
十
二
、
解
脫
知
見
無
減
， 

十
三
、
一
切
身
業
隨
智
慧
行
，
十
四
、
一
切
口
業
隨
智
慧
行
，
十
五
、
一
切
意
業
隨
智
慧
行
， 

 

十
六
、
智
慧
知
見
過
去
世
無
礙
無
障
，
十
七
、
智
慧
知
見
未
來
世
無
礙
無
障
，
十
八
、
智
慧
知
見
現
在
世
無
礙
無
障
。 

 

○
雖
有
此
食
，
實
無
食
者
，
但
見
色
聞
香
，
意
以
為
食
，
自
然
飽
足
。 

＊
《
大
寶
積
經
》
卷
第
十
七
《
無
量
壽
如
來
會
》
云
：
「
彼
佛
國
中
有
微
細
食
，
諸
有
情
類
嘗
無
噉
者
，
如
第
六
天

隨
所
思
念
。
如
是
飲
食
，
即
同
食
已
；
色
力
增
長
，
而
無
便
穢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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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非
天
非
人
，
皆
受
自
然
虛
無
之
身
，
無
極
之
體
。 

＊
僧
肇
大
師
於
《
涅
槃
無
名
論
》
引
用
經
云
：
「
佛
如
虛
空
，
無
去
無
來
，
應
緣
而
現
，
無
有
方
所
。
」 

又
云
：
「
果
以
非
天
非
人
，
故
能
天
能
人
耳
。
」 

＊
《
老
子
》
第
四
章
云
：
「
道
沖
，
而
用
之
或
不
盈
。
」 

＊
《
老
子
》
第
二
十
八
章
云
：「
知
其
白
，
守
其
黑
，
為
天
下
式
。
為
天
下
式
，
常
德
不
忒
，
復
歸
於
無
極
。
」 

○
滅
盡
三
昧
：
又
作
滅
定
、
滅
盡
定
。 

為
二
十
四
不
相
應
行
法
之
一
。
此
又
名
滅
受
想
定
，
這
是
佛
教
聖
者
所
修
的
禪
定
。 

＊
澫
益
大
師
於
《
大
乘
百
法
明
門
論
直
解
》
云
： 

「
滅
盡
定
者
，
三
果
以
上
聖
人
，
欲
暫
止
息
受
、
想
勞
慮
，
依
於
非
想
非
非
想
定
，
游
觀
無
漏
以
為
加
行
， 

 

乃
得
趣
入
。
入
此
定
已
，
前
六
識
心
及
心
所
一
切
不
行
；
第
七
識
俱
生
我
執
及
彼
心
所
，
亦
皆
不
行
。 

惟
第
七
識
俱
生
法
執
，
與
第
八
識
仍
在
，
不
離
根
身
，
依
此
身
心
分
位
假
立
。
」 


